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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合同——当事人之间是以技术为交

易对象（标的）签订的的协议。

技术合同——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履约的

依据、行为的准则、解决纠纷的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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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合同中的保密条款：

1、先订保密条款，再进行技术交底；
2、技术合同有效期内，保密条款一直有效；
3、技术合同终止、无效，保密条款仍然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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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合同中的特殊约定：

1、后续改进技术（包括技术秘密）的权利归属；
2、专利许可合同中涉及技术秘密的保密约定；
3、合同中涉及的技术秘密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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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秘密的法律特征：

指不为公众所知悉，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

利益，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
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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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秘密性——不为公众所知悉，是指该信息是不能从公

开渠道直接获取的。
（司法解释）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

悉和容易获得，应当认定为“不为公众所知悉”。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不构成不为公众

所知悉：
（1）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

行业惯例；
（2）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、结构、材料、部件的简单组

合等内容，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
得；
（3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；
（4）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、展览等方式公开；
（5）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；
（6）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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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价值性——具有经济价值，有实用性，是指该

信息具有确定的可应用性，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
或者潜在的经济利或者竞争优势。

（ 司法解释）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

商业价值，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，应当认定
为“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、具有实用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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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保密措施——权利人将其作为秘密加以保护，包括订立保密协议，建

立保密制度及采取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。
（司法解释）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

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，应当认定为“保密措施”。
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、权利人保密的意愿、保密措

施的可识别程度、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，认定权利
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，应当认

定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：
（1）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，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；
（2）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；
（3）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；
（4）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；
（5）签订保密协议；
（6）对于涉密的机器、厂房、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

求；
（7）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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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商业秘密→权利人自己认为什么是商业

秘密，就加以保护；

实际能获得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→在侵权案

件中，经过行政、司法依证据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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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：
（1）以盗窃、利诱、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权利人

的商业秘密；
（2）披露、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

的商业秘密；
（3）与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

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，披露、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
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；
（4）权利人的职工违反合同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

密的要求，披露、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
的商业秘密。
（5）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，获取、使用或

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，视为侵犯商业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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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向工程：
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

业秘密，不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。
“反向工程”，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

得的产品进行拆卸、测绘、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
关技术信息。

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

后，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，不予支
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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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名单：
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，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、

地址、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、意向、内容等构
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，包括汇
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
系的特定客户。

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

进行市场交易，该职工离职后，能够证明客户自愿
选择与自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，应当认
定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，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
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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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管辖：
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、第9条、第10条、第14

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，一般由中级人
民法院管辖。

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，经最

高人民法院批准，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不
正当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，已经批准可以审理知识产
权民事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，可以继续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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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诉证据：
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，应当对其

拥有的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、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
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
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。

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据，包括商业秘密

的载体、具体内容、商业价值和对该项商业秘密所采
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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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权认定：

相同（实质相同）加接触（不正当手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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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权民事责任：
1、停止侵权。（司法解释）人民法院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

判决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时，停止侵害的时间一般持续到该项
商业秘密已为公众知悉时为止。

依据前款规定判决停止侵害的时间如果明显不合理的，

可以在依法保护权利人该项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的情况下，判决
侵权人在一定期限或者范围内停止使用该项商业秘密。
2、赔偿损失。（司法解释）确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
偿额，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。

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，应当根据该

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额。商业秘密的商业价
值，根据其研究开发成本、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、可得利
益、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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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责任：
《刑法》第219条 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

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造成特别严重后果
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：

实施刑法第219条规定的行为之一，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50
万元以上的，属于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”，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

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
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，属于刑法第215条规

定的“造成特别严重后果”，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侵犯商业秘密，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予立案追诉：
（1）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；
（2）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；
（3）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破产的；
（4）其他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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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!
联系电话：010-59705570（办公）

13901009336  （手机）

ysc@bipi.org
yongshuncheng@sina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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